
61

百
件
教
育
重
要
檔
案
選
輯

[

見
證
教
育
發
展
軌
跡]

62

百
件
教
育
重
要
檔
案
選
輯

[

見
證
教
育
發
展
軌
跡]

編號二四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」

民國57年1月27日

檔 號：0 5 7 / 2 2 4 . 2 4 / 1 / 0 / 0

說  明 ：

「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」，由總統於民國57年1月27日公布。本條例計16
條，重要內容為：為提高國民教育水準，適應國家建設需要，實施九年國民教

育；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，前6年為國民小學，後3年為國民中學；國民中學應

劃分學區，分區設置，容納本學區內國民小學畢業生；國民小學當年畢業生，

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入學，以前各屆畢業生年齡未超過15歲志願就學者，

予以輔導入學或接受技藝補習教育。除此而外，本條例並規定國民中學學生免

納學費；國民教育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；建立教師之儲備及進修制度；實施九

年國教經費所需經費，由省市政府籌措；所需建校土地由撥用公地、徵收私地

及捐獻之土地提供。另私立初級中學應依照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辦理；其辦理成

績優良，適合地區需要者，得指定為代用國民中學。

我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創舉，即在此一實施條例的指導下，順利完成。

圖24-1 圖24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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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二四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」

民國57年1月27日

檔 號：0 5 7 / 2 2 4 . 2 4 / 1 / 0 / 0

說  明 ：

「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」，由總統於民國57年1月27日公布。本條例計16
條，重要內容為：為提高國民教育水準，適應國家建設需要，實施九年國民教

育；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，前6年為國民小學，後3年為國民中學；國民中學應

劃分學區，分區設置，容納本學區內國民小學畢業生；國民小學當年畢業生，

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入學，以前各屆畢業生年齡未超過15歲志願就學者，

予以輔導入學或接受技藝補習教育。除此而外，本條例並規定國民中學學生免

納學費；國民教育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；建立教師之儲備及進修制度；實施九

年國教經費所需經費，由省市政府籌措；所需建校土地由撥用公地、徵收私地

及捐獻之土地提供。另私立初級中學應依照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辦理；其辦理成

績優良，適合地區需要者，得指定為代用國民中學。

我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創舉，即在此一實施條例的指導下，順利完成。

圖24-1 圖24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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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二五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訂定「國民中學教師儲備及職前訓練辦法」

民國57年2月14日

檔 號：0 5 7 / 2 2 4 . 2 4 / 1 / 0 / 0

說  明 ：

實施九年國民教育，師資短缺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為配合延長國民教育

需要，提高國民中學教師素質，並建立儲備制度，教育部特訂定「國民中學教

師儲備及職前訓練辦法」。依據本辦法，省及直轄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視需

要組織國民中學教師儲訓委員會，辦理國中教師之調查、儲備登記、甄選、訓

練及介聘等工作。除師範校院各系科畢業生及教育部指定之公立大學文理學院

修習教育科目16學分以上之畢業生，按照原有法令規定具有國中教師資格者，

得免參加職前訓練外，所有其餘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志願擔任國中教師者，均可

向省及直轄市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儲備登記，經甄選及參加職前訓練合格後，予

以介聘。職前訓練由省、市教育行政機關委託師範校院或其他公立大學辦理。

職前訓練分教育專業訓練及專門科訓練2種；前者須修滿16學分，後者須修滿

20學分；未修滿規定學分者可於在職進修時補足之。凡經職前訓練期滿考核成

績合格者，由主辦學校發給學分證書並呈報教育部備查。

實施九年國教所急需的師資問題，即經由此種方式解決。

圖24-3 圖25-1




